
停止提供記錄派遞服務 - 由二○一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

記錄派遞服務的性質與本地掛號服務十分近似，派遞標準一樣，唯一不同之處是記錄派遞服務不設郵件賠

償條款。考慮到記錄派遞服務的需求有限，而且有相類服務替代，香港郵政將於本年 4 月 1 日起停止提供

記錄派遞服務。顧客仍可轉用「本地掛號服務」或「本地郵政速遞」服務。顧客可致電 2921 2222 與香港郵

政一般服務查詢熱線了解詳情。 

 


